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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暴
力
問
題
逐
漸
受
到
社
會
的
重
視
和
關
注
，
也
是
一
些
婦
女
公

益
團
體
推
動
的
重
點
工
作
，
但
是
以
傳
統
的
處
理
方
法
已
經
無
法
有
效
及
徹

底
解
決
家
庭
暴
力
問
題
二
項
完
全
創
新
的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制
定
，
突

破
「
法
不
入
家
門
」
和
「
清
官
難
斷
家
務
事
」
的
傳
統
觀
念
，
而
家
庭
暴
力

防
治
法
完
成
立
法
的
過
程
，
根
據
高
鳳
仙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法
規
彙
編
」

一
書
中
指
出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立
法
過
程
十
分
繁
複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
法
經
過
第
一
次
草
案
，
第
二
次
草
案
和
第
三
次
草
案
的
研
擬
過
程
及
規
範
內

容
，
以
至
於
正
式
立
法
通
過
的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亦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距
，
高

鳳
仙
指
出.. 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至
八
十
三
年
四
月
間
，
奉
派
赴
美
從
事
司
法
院
八

十
二
年
度
出
國
專
題
研
究
，
蒐
集
並
攜
回
美
國
各
州
家
庭
暴
力
之
有
關
法
規

及
論
文
資
料
。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二
月
間
，
復
經
司
法
院
遴
選
至
關
島
參
加
第

十
一
屆
南
太
平
洋
法
官
會
議
，
適
逢
關
島
於
數
日
前
已
舉
行
家
庭
暴
力
之
國

際
研
討
會
議
，
經
關
島
法
官
大
力
協
助
下
，
攜
回
剛
出
爐
之
一
九
九
四
年
美

國
模
範
家
庭
暴
力
法
，
以
及
關
島
、
紐
西
蘭
等
國
之
家
庭
暴
力
有
關
法
規
及 文

獻
。
回
國
後
，
即
參
考
上
開
法
規
資
料
，
並
以
美
國
模
範
家
庭
暴
力
法
為

藍
本
，
草
擬
我
國
家
庭
暴
力
法
，
制
於
八
十
四
年
九
月
間
完
成
家
庭
暴
力
法

草
案
，
是
為
第
一
次
草
案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二
月
間
，
立
法
委
員
潘
維
剛
為
繼
續
推
動
家
庭
暴
力
之

立
法
工
作
，
以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董
事
長
暨
現
任
立
法
委
員
身
分
率
領
考
察

團
，
至
美
國
加
州
舊
金
山
、
洛
杉
磯
及
華
盛
頓
州
西
雅
圖
等
地
，
考
察
美
國

法
院
、
警
察
機
關
、
市
政
府
機
關
及
民
間
團
體
對
於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之
處
理

情
形
，
為
期
一
週
'
團
員
計
有
黃
富
源
、
王
如
玄
、
張
錦
麗
、
黃
東
煮
及
筆

者
五
人
。
回
國
以
後
，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即
著
手
家
庭
暴
力
法
規
之
制
定
工

作
，
於
八
十
五
年
四
月
及
五
月
間
共
召
開
三
次
籌
備
會
，
此
問
中
華
民
國
女

法
官
協
會
及
婦
女
新
知
基
金
會
亦
表
示
願
意
提
供
協
助
，
婦
女
新
知
基
金
會

且
提
供
「
防
治
婦
女
婚
姻
暴
力
研
究
報
告
」
及
美
國
麻
州
、
美
國
賓
州
、
美

國
加
州
、
英
國
、
香
港
之
家
庭
暴
力
法
規
等
重
要
參
考
資
料
。
八
十
五
年
七

月
間
，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成
立
「
家
庭
暴
力
法
制
定
委
員
會
」
，
由
潘
維
剛

擔
任
總
召
集
人
，
黃
富
源
、
王
如
玄
、
張
錦
麗
及
筆
者
為
共
同
召
集
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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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係
聘
請
教
授
、
法
官
、
律
師
、
公
家
及
民
間
機
構
中
關
心
家
庭
暴
力
之
學

者
專
家
約
五
十
人
擔
任
，
其
中
約
有
十
位
係
中
華
民
國
女
法
官
協
會
之
會

員
。
桐
於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十
三
日
上
午
召
開
記
者
會
，
正
式
公
布
第
一
次
家

庭
暴
力
法
草
案
，
並
開
始
由
委
員
進
行
法
規
之
研
擬
工
作
。

家
庭
暴
力
法
制
定
委
員
會
以
第
一
次
草
案
為
基
礎
，
依
各
委
員
之
專
長

與
興
趣
，
分
成
民
事
、
刑
事
、
家
事
及
防
治
服
務
法
規
四
小
組
，
作
分
組
逐

條
討
論
，
所
參
考
之
外
國
立
法
例
主
要
有
美
國
模
範
家
庭
暴
力
法
、
紐
西

蘭
、
澳
洲
、
英
國
、
關
島
、
美
國
加
州
、
賓
州
、
麻
州
、
華
盛
頓
州
等
家
庭

暴
力
有
關
法
規
。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開
會
時
，
民
事
小
組
委
員
決
議
將
法
規
名

稱
「
家
庭
暴
力
法
」
更
名
為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'
「
家
庭
暴
力
法
制
定

委
員
會
」
亦
更
名
為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制
定
委
員
會
」
J
認
為
比
較
具
有

正
面
之
意
義
。
委
員
會
自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間
起
至
八
十
六
年
一
月
間
止
，
共

召
開
二
十
餘
場
會
議
，
經
由
約
五
十
位
學
有
專
長
之
委
員
共
同
努
力
，
完
成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次
草
案
。
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至
八
月
間
，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邀
集
學
者
專
家
及
社
會

大
眾
召
開
五
次
對
於
第
二
次
草
案
之
公
聽
會
，
以
廣
徵
各
界
之
意
見
。
中
華

民
國
女
法
官
協
會
亦
於
同
年
六
月
間
針
對
第
二
次
草
案
召
開
二
次
研
討
會
，

並
就
其
研
討
結
果
提
出
修
正
建
議
。
桐
後
，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於
同
年
七
月

間
再
由
學
者
專
家
及
法
務
部
與
內
政
部
代
表
組
成
委
員
會
，
將
公
聽
會
與
研

討
會
所
得
到
之
寶
貴
意
見
彙
整
後
再
召
開
三
次
審
查
會
，
同
年
八
月
間
完
成

第
三
次
草
案
，
並
於
九
月
間
送
立
法
院
審
議
。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草
案
在
立
法
院
司
法
委
員
會
審
議
期
間
，
由
於
該
委

員
會
召
集
人
潘
維
剛
委
員
之
大
力
推
動
及
多
方
協
調
，
再
加
上
蕭
裕
珍
委

員
、
范
異
綠
委
員
及
其
他
出
席
委
員
對
於
此
法
案
之
關
懷
與
支
持
，
於
八
十

六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經
司
法
委
員
會
審
查
通
過
。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，

立
法
院
由
蕭
裕
珍
委
員
主
持
第
一
次
朝
野
協
商
，
參
與
者
包
括
潘
維
剛
委

員
、
范
盟
(
綠
委
員
、
彭
紹
瑾
委
員
、
高
惠
宇
委
員
及
各
政
府
機
關
代
表
，
並

於
八
十
七
年
一
月
二
日
通
過
第
一
次
朝
野
協
商
版
本
。
制
後
，
立
法
院
復
進

行
第
二
次
朝
野
協
商
，
於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通
過
第
二
次
朝
野
協
商
版

本
。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立
法
院
在
會
期
即
將
結
束
前
，
挑
燈
夜
戰

快
速
完
成
二
讀
及
三
讀
程
序
，
通
過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。

而
三
次
草
案
和
經
過
三
讀
程
序
所
通
過
的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，
就
是
在

總
則
部
分
均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差
異
性.. 

第
一
次
草
案
凡
五
十
條
，
共
為
五
章
。
第
一
章
總
則
，
第
二
章
刑
事
法

規
，
第
三
章
民
事
法
規
，
第
四
章
親
屬
法
規
，
第
五
章
防
治
法
規
。
而
總
則

部
分
如
下.. 

明
揭
立
法
目
的
在
於
確
保
家
庭
暴
力
被
害
人
之
安
全
及
防
止
將

來
家
庭
暴
力
之
發
生
;
將
家
庭
暴
力
定
義
為

.. 

家
人
或
家
庭
成
員
問
有
傷

害
、
意
圖
傷
害
、
使
人
心
生
傷
害
之
畏
怖
、
強
暴
脅
迫
為
姦
淫
或
猿
褻
行
為

等
情
形
均
屬
之
;
將
家
人
或
家
庭
成
員
定
義
為

.. 

配
偶
、
前
配
偶
、
現
同
居

者
、
曾
同
居
者
、
血
親
或
姻
親
，
及
其
未
成
年
子
女
。

第
二
次
草
案
凡
六
十
一
條
，
共
分
五
章
。
第
二
次
草
案
將
第
一
次
草
案

之
第
二
章
與
第
三
章
次
序
對
調
，
並
修
正
原
有
之
章
名
如
下
:
第
一
章
通

則
，
第
二
章
保
護
令
，
第
三
章
刑
事
責
任
與
程
序
，
第
四
章
父
母
子
女
與
調

解
程
序
，
第
五
章
預
防
與
治
療
。
第
二
次
草
案
除
將
第
一
次
草
案
各
條
文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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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條
次
加
以
修
正
，
並
將
所
有
「
家
人
或
家
庭
成
員
」
之
用
語
均
修
正
為

「
家
庭
成
員
」
，
而
通
則
部
分
將
「
家
庭
暴
力
」
之
定
義
改
採
概
括
規
定
如

下
:
指
家
庭
成
員
間
實
施
身
體
上
或
精
神
上
之
不
法
侵
害
行
為
。
將
「
家
庭

成
員
」
定
義
中
關
於
「
血
親
與
姻
親
」
之
範
圍
縮
小
為
:
現
為
或
曾
為
直
系

血
親
或
直
系
姻
親
、
現
為
或
曾
為
五
親
等
以
內
旁
系
血
親
或
旁
系
姻
親
。
原

條
文
規
定
之
廣
義
保
護
令
，
包
括
緊
急
保
護
令
、
片
面
保
護
令
及
狹
義
之
保

護
令
，
對
於
保
護
令
一
詞
廣
義
與
狹
義
不
分
，
且
未
加
定
義
，
易
生
混
淆
，

故
增
訂
下
列
條
文

.. 

「
本
法
所
稱
保
護
令
，
包
括
緊
急
保
護
令
、
暫
時
保
護

令
、
通
常
保
護
令
。
」
將
狹
義
之
保
護
令
改
稱
通
常
保
護
令
，
將
片
面
保
護

令
改
稱
暫
時
保
護
令
。
明
定
社
會
行
政
主
管
機
關
，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，
在

省
(
市
)
為
社
會
處
(
局
)
，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(
市
)
政
府
。

第
三
次
草
案
除
將
第
二
次
草
案
各
條
文
字
及
條
次
加
以
修
正
，
將
第
二

章
章
名
改
為
「
民
事
保
護
令
」
'
並
將
所
有
「
本
法
之
罪
」
用
語
均
修
正
為

「
家
庭
暴
力
罪
及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」
外
，
主
要
修
正
內
容
如
下.. 

一
、
明
訂
本
法
之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為
行
政
院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。

一
一
、
增
訂
心
智
障
礙
被
害
人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三
親
等
以
內
之
血
親
或

姻
親
、
檢
察
官
、
警
察
機
關
、
社
會
行
政
主
管
機
關
得
為
其
向
法
院
聲
請
保

護
令
。三

、
刪
除
當
事
人
於
保
護
令
案
件
應
將
兩
造
間
其
他
民
刑
訴
訟
事
件
告

知
法
院
之
規
定
。

四
、
將
通
常
保
護
令
之
內
容
擴
增
包
括
「
命
加
害
人
完
成
加
害
人
處
過

計
畫
、
接
受
戒
除
酒
癮
治
療
、
接
受
精
神
或
心
理
治
療
或
輔
導
」
。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第
一
次
草
案
立
意
極
為
深
遠
，
且
外
國
法
制
之
色

彩
極
為
濃
厚
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制
定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曾
貢
獻
十
分
寶
貴
的

意
見
，
使
第
二
次
草
案
及
第
三
次
草
案
呈
現
切
合
我
國
法
制
之
新
貌
，
又
不

失
第
一
次
草
案
之
精
神
。
至
於
立
法
院
所
通
過
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，
雖
然

有
許
多
妥
協
色
彩
，
諸
如
擴
大
警
察
逕
行
拘
捕
權
條
文
被
否
決
、
家
庭
成
員

之
範
圍
被
縮
小
等
等
，
但
大
致
仍
維
持
草
案
之
特
色
與
精
神
。

大
致
而
言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特
色
可
以
歸
納
如
下
:

、
擷
取
外
國
法
精
華
之
進
步
立
法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草
案
以
美
國
模
範
家
庭
暴
力
法
為
藍
本
，
所
參
考
之

資
料
包
括
美
國
各
州
、
紐
西
蘭
、
澳
洲
、
英
國
、
關
島
、
菲
律
賓
等
先
進
國

家
之
有
關
家
庭
暴
力
法
規
及
學
說
論
著
，
採
納
現
今
世
界
各
國
最
新
、
最
進

步
、
最
有
效
之
法
制
精
華
制
定
而
成
，
其
內
容
新
穎
而
進
步
，
足
與
其
他
先

進
國
家
之
法
規
相
比
擬
。

一
一
、
融
合
多
位
專
家
學
者
之
智
慧
結
晶

外
國
法
制
是
否
能
適
合
我
囡
囡
惰
，
必
須
經
過
謹
慎
之
研
討
與
評
估
，

因
此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制
定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約
有
五
十
位
，
幾
乎
將
所
有

國
內
關
心
家
庭
暴
力
問
題
或
對
於
家
庭
暴
力
學
有
專
精
或
經
驗
豐
富
者
均
聘

為
委
員
，
有
教
授
、
法
官
、
律
師
、
公
家
及
民
間
機
構
之
負
責
人
及
有
關
人

員
，
其
行
業
跨
及
司
法
、
警
政
、
社
政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等
領
域
，
委
員
會
人

數
之
多
、
領
域
之
廣
、
討
論
之
熱
烈
均
屬
十
分
罕
見
。
五
場
公
聽
會
復
邀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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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專
精
家
庭
暴
力
有
關
法
令
與
實
務
工
作
之
學
者
專
家
、
機
關
與
團
體
代

表
，
就
第
二
次
草
案
提
供
寶
貴
意
見
後
，
再
由
委
員
會
召
開
審
查
會
作
全
面

檢
討
修
正
，
並
經
立
法
院
之
數
度
朝
野
協
商
後
，
終
於
將
外
國
法
制
汰
蕪
存

菁
'
成
為
適
合
國
情
之
良
法
。

三
、
跨
越
不
同
領
域
之
綜
合
立
法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係
一
種
包
含
民
法
、
刑
法
、
民
事
訴
訟
法
、
刑
事
訴

訟
法
、
親
屬
法
、
強
制
執
行
法
、
社
會
服
務
法
等
相
關
規
定
之
綜
合
立
法
，

其
目
的
在
於
建
立

一
套
整
合
司
法
體
系
、
警
政
體
系
、
醫
療
體
系
、
教
育
體

系
及
社
政
體
系
之
整
體
救
援
與
服
務
網
絡
。
在
此
意
義
之
下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法
堪
稱
具
有
跨
越
多
種
領
域
、
內
容
十
分
完
備
之
特
別
法
。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雖
然
經
過
三
次
草
案
的
調
整
，
但
家
庭
問
題
涉
及
高

度
的
敏
感
性
，
尤
其
在
我
國
文
化
體
系
中
以
家
庭
為
文
化
的
主
軸
，
不
僅
家

庭
份
子
間
相
互
無
限
責
任
制
和
相
互
無
限
連
結
成
為
文
化
和
生
活
最
堅
固
的

一
環
，
「
法
不
入
家
門
」
和
「
清
官
難
斷
家
務
事
」
，
不
僅
顯
示
法
律
的
無

力
感
，
亦
顯
示
家
庭
問
題
的
複
雜
性
，
不
是
單
純
法
律
或
無
家
庭
專
業
素
養

的
清
官
所
能
處
理
的
。
而
在
學
者
專
家
，
婦
女
團
體
以
及
立
法
委
員
強
勢
運

作
下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雖
然
經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送
請
總
統
明
令
公
布
之

法
律
，
但
政
府
機
構
並
沒
有
作
落
實
的
規
畫
。
不
僅
內
政
部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法
通
過
後
，
沒
有
立
即
編
制
人
員
和
經
費
落
實
規
畫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
會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及
直
轄
市
亦
未
立
即
籌
備
運
作
。
甚
至
於
政
府
發
言
及
文

宣
機
關
|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亦
未
對
此
項
法
律
作
全
面
性
的
宣
傳
，
而
使
得
家
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無
法
為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所
周
知
，
與
社
會
形
成
十
分
嚴
重
的

疏
離
感
。

尤
其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章
民
事
保
護
令
在
我
國
是
一
項
完
全
創
新

的
法
律
內
涵
涉
及
被
害
人
本
身
，
檢
察
官
和
全
國
警
察
機
關
，
警
察
成
為
法

入
家
門
第
一
線
的
人
員
，
這
種
角
色
的
調
適
是
有
極
大
的
困
難
性
，
而
法
院

受
理
保
護
令
聲
請
更
是
困
難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有
關
民
事
保
護
令
主
要
條

文
如
下

.. 

第
二
章
民
事
保
護
令

第
九
條
保
護
令
分
為
通
常
保
護
令
及
暫
時
保
護
令
。

被
害
人
、
檢
察
官
、
警
察
機
關
或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
關
得
向
法
院
聲
請
保
護
令
。

被
害
人
為
未
成
年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因
故
難
以
委
任
代
理
人

者
，
其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三
親
等
以
內
之
血
親
或
姻
、
親
，
得
為
其

向
法
院
聲
請
保
護
令
。

第
十
三
條
法
院
受
理
通
常
保
護
令
之
聲
請
後
，
除
有
不
合
法
之
情
形
逕
以

裁
定
駁
回
者
外
.. 

應
即
行
審
理
程
序
。

法
院
於
審
理
終
結
後
，
認
有
家
庭
暴
力
之
事
實
且
有
必
要
者
，

應
依
聲
請
或
依
職
權
核
發
包
括
下
列
一
款
或
數
款
之
通
常
保
護

令
.. 一

、
禁
止
相
對
人
對
於
被
害
人
或
其
特
定
家
庭
成
員
實
施
家
庭

暴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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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禁
止
相
對
人
直
接
或
間
接
對
於
被
害
人
為
騷
擾
、
通
話
、

通
信
成
其
他
非
必
要
之
聯
絡
行
為
。

三
、
命
相
對
人
遷
出
被
害
人
之
位
居
所
，
必
要
時
並
得
禁
止
相

對
人
就
該
不
動
產
為
處
分
行
為
或
為
其
他
假
處
分
。

四
、
命
相
對
人
遠
離
下
列
場
所
特
定
距
離

.. 

被
害
人
之
住
居

所
、
學
校
、
工
作
場
所
或
其
他
被
害
人
或
其
特
定
家
庭
成

員
經
常
出
入
之
特
定
場
所
。

五
、
定
汽
、
機
車
及
其
他
個
人
生
活
中
上
、
職
業
上
或
教
育
上

必
需
品
、
之
使
用
權
，
必
要
時
並
得
命
交
付
之
。

、
一
川
、
定
暫
時
對
成
年
子
女
權
利
義
務
之
行
使
或
負
擔
由
當
事
人

之
一
方
或
雙
方
共
同
任
之
、
行
使
或
負
擔
之
內
容
及
方

法
，
必
要
時
並
得
命
交
付
子
女
。

七
、
定
相
對
人
對
未
成
年
子
女
會
面
交
往
之
方
式
，
必
要
時
並

得
禁
止
會
面
交
往
。

八
、
命
相
對
人
給
付
被
害
人
住
居
所
之
租
金
或
被
害
人
及
其
未

成
年
子
女
之
扶
養
費
。

九
、
命
相
對
人
交
付
被
害
人
或
特
定
家
庭
成
員
之
醫
療
、
輔

導
、
庇
護
所
或
財
物
損
害
等
費
用
。

十
、
命
相
對
人
完
成
加
害
人
處
遇
計
畫

.• 

戒
癢
治
療
、
精
神
治

療
、
心
理
輔
導
或
其
他
治
療
、
輔
導
。

十
一
、
命
相
對
人
負
擔
相
當
之
律
師
費
。

十
二
、
命
其
他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其
特
定
家
庭
成
員
之
必
要
命
令
。

第
二
十
條
保
護
令
之
執
行
，
由
警
察
機
關
為
之
。
但
關
於
金
錢
給
付
之
保

護
令
，
得
為
執
行
名
義
，
向
法
院
聲
請
強
制
執
行
。

警
察
機
關
應
依
保
護
令
，
保
護
被
害
人
至
被
害
人
或
相
對
人
之

位
居
所
，
確
保
其
安
全
占
有
住
居
所
、
汽
、
機
車
或
其
他
個
人

生
活
上
、
職
業
上
或
教
育
上
必
需
品
。

當
事
人
或
利
害
關
係
人
對
於
警
察
機
關
執
行
保
護
令
之
內
容
有

異
議
時
，
得
於
保
護
令
失
效
前
，
向
原
核
發
保
護
令
之
法
院
聲

明
異
議
。

關
於
聲
明
異
議
之
程
序
，
準
用
強
制
執
行
法
之
規
定
。

至
於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刑
事
程
序
，
預
防
與
治
療
更
必
須
有
專
業
層

次
高
的
警
察
人
員
和
法
院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、
心
理
輔
業
等
專
業
人
員
。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的
刑
事
程
序
和
預
防
與
治
療
的
主
要
條
文
如
下

.. 

第
三
章
刑
事
程
序

第
二
十
二
條
警
察
人
員
發
現
家
庭
暴
力
罪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之
現
行
犯

時
，
應
逕
行
逮
捕
之
，
並
依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九
十
二
條
規
定

處
理
。
雖
非
現
行
犯
，
但
警
察
人
員
認
其
犯
家
庭
暴
力
罪
嫌

疑
重
大
，
且
有
繼
續
侵
害
家
庭
成
員
生
命
、
身
體
或
自
由
之

危
儉
，
而
符
合
刑
事
訴
訟
法
所
定
之
逕
行
拘
提
要
件
者
，
應

逕
行
拘
提
之
。
並
即
報
請
檢
察
官
簽
發
拘
票
。
如
檢
察
官
不

簽
發
拘
票
時
，
應
即
將
被
拘
提
人
釋
放
。

第
二
十
三
條
家
庭
暴
力
罪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之
被
告
經
檢
察
官
或
法
院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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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後
，
認
無
羈
押
之
必
要
，
而
逕
命
具
保
、
責
付
、
限
制
住

居
或
釋
放
者
，
得
附
下
列
一
款
或
數
款
條
件
命
被
告
遵
守

.. 

一
、
禁
止
實
施
家
庭
暴
力
行
為
。

二
、
命
遷
出
被
害
人
之
住
居
所
。

三
、
禁
止
對
被
害
人
為
直
接
或
間
接
之
騷
擾
、
接
觸
、
通
話
或

其
他
聯
絡
行
為
。

四
、
其
他
保
護
被
害
人
安
全
之
事
項
。

檢
察
官
或
法
院
得
依
當
事
人
之
聲
請
或
依
職
權
撤
銷
或
變
更
依
前
項
規

定
所
附
之
條
件
。

第
三
十
條
犯
家
庭
暴
力
罪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而
受
緩
刑
之
宣
告
者
，
在
緩

刑
期
內
應
付
保
護
管
束
。

法
院
為
前
項
援
刑
宣
告
時
，
得
命
被
告
於
緩
刑
保
護
管
束
期
間

內
，
遵
守
下
列
一
款
或
數
款
事
項

.. 

一
、
禁
止
實
施
家
庭
暴
力
行
為
。

二
、
命
邁
出
被
害
人
之
住
居
所
。

三
、
禁
止
對
被
害
人
為
直
接
或
間
接
之
騷
擾
、
接
觸
、
通
話
式

其
他
聯
絡
行
為
。

四
、
命
接
受
加
害
人
處
遇
計
畫

.. 

戒
癮
治
療
、
精
神
治
療
、
心

理
輔
導
式
其
他
治
療
、
輔
導
。

五
、
其
他
保
護
被
害
人
或
其
特
定
家
庭
成
員
安
全
或
更
生
保
護

之
事
項
。

法
院
為
第
一
項
之
緩
刑
宣
告
時
，
應
即
通
知
被
害
人
及
其

項住
保居

護所
管所
束在
事地
項之
，情警

ííp 笨
重機

主關

，品

撤保
智護

援吉
利 ;i;
至連

三是

第
五
章
預
防
與
治
療

第
四
十
條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罪
案
件
，
必
要
時
應
採
取
下
列
方
法
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防
止
家
庭
暴
力
之
發
生

•. 

一
、
於
法
院
核
發
第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之
暫
時
保
護
令
前
，
在
被

害
人
住
居
所
守
護
或
採
取
其
他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其
家
庭
成

員
之
必
要
安
全
措
施
。

二
、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其
子
女
至
庇
護
所
或
醫
療
處
所
。

三
、
保
護
被
害
人
至
被
害
人
式
相
對
人
之
位
居
所
，
確
保
其
安

全
品
有
保
護
令
所
定
個
人
生
活
上
、
職
業
上
或
教
育
上
之

必
掃
而
品
。

四
、
告
知
被
害
人
其
得
行
使
之
權
利
、
救
濟
途
徑
及
服
務
措

施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，
應
製
作
書
面
紀
錄
，
其

格
式
由
中
央
警
政
主
管
機
關
訂
之
。

第
四
十
一
條
醫
事
人
員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臨
床
心
理
人
員
、
教
育
人
員
、
保

育
人
員
、
警
察
人
員
及
其
他
執
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人
員
，
在

執
行
職
務
時
知
有
家
庭
暴
力
之
犯
罪
嫌
疑
者
，
應
通
報
當
地

主
管
機
關
。

前
項
通
報
人
之
身
分
資
料
應
于
保
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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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管
機
關
接
獲
通
報
後
，
必
要
時
得
自
行
式
委
託
其
他
機
關

或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有
關
機
構
、
團
體
進
行
訪
視
、
調
查
。

主
管
機
關
或
受
其
委
託
之
機
關
、
機
構
或
團
體
進
行
訪
視
、

調
查
時
，
得
請
求
警
察
、
醫
療
、
學
校
或
其
他
相
關
機
關
或

機
構
協
助
，
被
請
求
之
機
關
或
機
構
應
于
配
合
。

雖
然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通
過
後
，
在
附
則
條
文
中
將
第
二
章
至
第
四

章
，
第
五
章
第
四
十
一
條
，
第
六
章
有
延
後
一
年
施
行
的
條
文
，
但
從
八
+
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公
布
施
行
後
，
警
察
機
關
，
社
工
及
其
他
專
業
機
構
，

並
沒
有
在
一
年
中
作
充
分
的
調
適
，
就
是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也

在
法
律
通
過
接
近
一
年
後
才
建
制
，
而
執
行
秘
書
及
工
作
人
員
均
與
性
侵
害

防
治
委
員
會
共
同
使
用
。
而
縣
市
政
府
及
直
轄
市
，
除
臺
北
市
較
為
積
極

外
，
均
與
法
律
規
定
相
差
甚
多
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與
社
會
疏
離
之
現
象
應

是
十
分
嚴
重
的
。
就
是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通
過
一
年
後
，
也
就
是
八
十
八
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仍
有
縣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未
能
如
期
成
立
，
而
人

員
及
經
費
更
是
顯
然
不
足
，
使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落
實
有
很
大
的
落
差
。

就
在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建
制
後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將
於
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充
分
及
完
整
實
施
，
內
政
部
開
始
利
用
大
眾
傳
播

媒
體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作
擴
大
宣
傳
，
「
法
入
家
門
、
暴
力
遠
離
」
的
宣

傳
資
料
強
調.. 

我
們
的
期
盼
!
天
空
下
的
每
一
個
家
都
有
愛
，
人
人
真
心
付
出
關
懷
，

營
造
有
愛
、
有
歡
笑
的
家
庭
!
每
一
個
人
都
生
活
在
安
全
、
幸
福
及
溫
暖
的

家
庭
，
讓
我
們
攜
手
連
心
，
杜
絕
家
庭
暴
力
，
共
創
祥
和
社
會
!
和
擁
有
甜

蜜
、
幸
福
的
家
庭
，
是
每
一
個
人
的
希
望
!
家
，
應
該
是
溫
馨
的
安
樂
窩
，

是
安
全
的
避
風
港
。
但
是
，
有
些
家
庭
卻
不
斷
地
生
活
在
暴
力
、
虐
待
的
恐

懼
中
，
痛
苦
卻
又
無
法
逃
離
，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|
保
護
受
害
者
，
制

裁
施
暴
者
。
長
期
生
活
在
家
庭
暴
力
陰
影
的
受
害
者
，
請
打
開
您
的
家
門
，

讓
法
律
協
助
您
!
我
們
將
傾
聽
您
的
細
訴
，
解
決
您
的
問
題
:
請
趕
快
撥

.. 

二

O
報
案
專
線
和
全
國
「
保
護
您
專
線
。
八
O
|
O
O
O
六
0
0
元

並
透
過
各
科
資
料
宣
傳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:
「
因
為
家
，
我
們
學
會

愛
。
因
為
愛
，
我
拒
絕
傷
害
。
要
家
不
要
架
，
要
愛
不
要
虐
。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法
保
護
每
個
愛
家
的
人
。
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於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二

十
八
日
立
法
三
讀
通
過
後
，
經
總
統
公
佈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正
式
實

施
，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於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成
立
，
全

面
展
開
推
動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。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通
過
將
我
國
維
護
人
權
的
努
力
向
前
推
進
一
大

步
，
也
象
徵
我
國
對
婦
女
權
益
維
護
的
決
心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破
除
以
往

「
法
不
入
家
門
」
、
「
家
庭
暴
力
是
家
務
事
」
的
傳
統
迷
思
，
將
家
務
事
的
暴

力
行
為
重
新
定
義
為
犯
罪
行
為
。

依
據
推
動
本
法
之
學
者
專
家
、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及
內
政
部
將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法
歸
納
有
十
大
特
色
:

一
、
定
義
「
家
庭
暴
力
罪
」
，
只
要
家
庭
成
員
間
施
予
身
體
或
精
神
上

侵
害
之
行
為
都
構
成
所
謂
「
家
庭
暴
力
罪
」
。

二
、
引
進
保
護
令
制
度
|
保
護
令
就
是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的
護
身
符
，
受

到
暴
力
的
人
都
可
以
申
請
，
打
人
的
人
必
須
離
開
家
門
，
並
且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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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帶
走
小
孩
。

三
、
擴
大
家
庭
成
員
的
定
義
，
讓
婚
姻
關
係
、
家
庭
關
係
、
同
居
關
係

中
受
到
家
庭
暴
力
的
人
，
都
可
以
受
到
保
護
令
的
保
障
。

四
、
警
察
是
家
庭
守
護
神
，
一
旦
發
生
家
庭
暴
力
警
察
就
會
處
理
，
家

庭
暴
力
不
是
家
務
事
，
而
是
大
家
的
事
。

五
、
犯
「
家
庭
暴
力
罪
」
或
「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」
的
人
，
假
釋
期
間
要

接
受
保
護
管
束
，
以
免
打
人
的
人
回
來
報
復
。

六
、
如
果
打
人
的
人
要
看
孩
子
，
必
須
在
規
定
的
安
全
地
方
進
行
，
以

避
免
因
探
視
而
衍
生
事
端
。

七
、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中
，
打
人
的
人
要
接
受
輔
導
及
治
療
，
讓
專
業
人

士
幫
助
他
(
她
)
去
除
暴
力
行
為
。

八
、
國
中
、
國
小
全
面
實
施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教
育
，
從
小
教
導
對
家
人

不
可
以
使
用
暴
力
的
觀
念
。

九
、
中
央
要
成
立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可
以
統
一
規
劃
全
國
家
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。

十
、
各
縣
、
市
都
要
成
立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」
'
二
十
四
小
時
保

護
家
庭
暴
力
受
害
者
。

而
台
北
市
政
府
更
在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以
擴
大
宣
傳
的
方
式
，
成
立
「
台

北
市
家
庭
暴
力
暨
性
侵
書
防
治
中
心
了
以
服
務
團
隊
方
式
提
供
市
民
專
業

之
服
務
，
其
宣
傳
資
料
如
下
所
示
:

而
在
媒
體
擴
大
宣
傳
下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在
實
施
一
個
月
後
，
尋
求

協
助
的
案
件
已
累
積
七
千
件
，
聲
請
保
護
令
亦
有
八
百
多
件
，
根
據
媒
體
的

臺北市政府為建立跨專業的服務團隊

於88年6月24日成立

「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」
里合

警政

教育

衛生
社政

等單位

提供市民更完善之保護性服務

服務宗旨

為防治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行為，保護被害

人權益，對於遭受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之受害人

提供二十四小時受案、通報、救援及危機處理

等服務，以促進社會及家庭關係之和諧。

服務項目

一、二十四小時專線受理報案

二、緊急救援及庇護安置

三、協助聲請保護令

四、協助診療及驗傷

五、法律扶助

六、心理輔導、職業輔導及住宅輔導

七、加害人追蹤輔導轉介

八、被害人與加害人身心治療之轉介

九、性侵害證物代為保管

十、推廣各種教育訓練與宣傳

十一、其他與家庭暴力有關之家庭服務

服務對象

一、遭受家庭暴力之受害人及加害人

二、遭受性價害之受害人及加害人
線
∞

」
嵐T
K
U

國
泊

4

l

全
獸
川

果

m
w

二十四小時求助專線

臺北市二十四小時

保護專線

。80-024-995

援

|
|
救
o

i
|

色
心
口

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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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導

.. 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邀
集
相
關
單
位
，
就
保
護
令
實
施
一
個

月
後
所
遇
到
的
問
題
進
行
檢
討
。
據
家
暴
委
員
會
的
統
計
，
保
護
令
實
施
一

個
月
期
間
(
六
月
二
十
四
至
七
月
二
十
三
日
)
，
全
國
保
護
您
專
線
諮
詢
電

話
共
接
到
六
千
九
百
六
十
一
件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;
各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受

理
的
案
件
有
一
千
六
百
多
件
，
警
察
機
關
受
理
一
千
一
百
多
件
(
以
上
受
理

案
件
可
能
重
疊
)
。
各
地
方
法
院
共
受
理
聲
請
保
護
令
案
件
八
百
八
十
六

件
，
已
核
准
的
保
護
令
兩
百
零
九
件
。
家
暴
委
員
會
執
行
秘
書
蔡
正
道
表

示
，
家
暴
事
件
之
多
超
出
他
們
的
預
估
。

以
地
區
來
看
，
高
雄
市
發
生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最
多
，
根
據
各
縣
市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受
理
的
統
計
數
字
，
高
雄
市
一
個
月
就
發
生
三
百
五
十
一

件
，
居
全
國
之
冠
，
其
次
是
台
北
市
有
兩
百
五
十
三
件
。

有
些
縣
市
提
出
民
意
代
表
介
入
家
暴
事
件
的
問
題
，
建
議
制
訂
和
解
的

相
關
規
範
'
以
保
障
被
害
人
的
權
益
。
南
投
縣
政
府
指
出
，
有
些
被
害
人
聲

請
保
護
令
。
加
害
人
施
以
威
脅
利
誘
和
解
，
甚
或
有
民
意
代
表
介
入
，
以
致

被
害
人
再
度
受
到
傷
害
。
家
暴
法
已
明
定
保
護
令
案
件
不
得
進
行
和
解
，
因

此
不
宜
制
訂
和
解
的
相
關
規
定
。

從
以
上
的
報
導
之
中
，
充
分
顯
示
，
民
眾
對
於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需
求

的
殷
切
，
但
是
從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以
下
，
以
及
政
府
各
相
關

單
位
，
以
及
直
轄
市
和
縣
市
政
府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均
受
限
於
專
業
人
員

的
不
足
，
經
費
的
缺
乏
以
及
機
關
問
之
協
調
連
繫
以
及
後
送
系
統
之
缺
乏
，

使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落
實
執
行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艱
園
，
家
庭
暴
力
受
害
者

之
權
益
無
法
受
到
確
保
，
使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讓
「
被
害
人
安
居
家
中
」

「
加
害
人
及
被
害
人
特
別
醫
療
或
輔
導
制
度
」
'
尤
其
是
「
公
權
力
積
極
介
入

家
庭
」
無
法
真
正
落
實
，
使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實
質
功
德
無
法
有
效
運

作
，
高
鳳
仙
在
其
彙
編
中
指
出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落
實
執
行
，
必
須
各
執

行
單
位
有
效
分
工
，
各
屬
其
職
掌
，
權
責
劃
分
清
晰
，
才
能
使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法
落
實
法
入
家
門
之
功
能
，
否
則
徒
增
家
庭
糾
紛
，
家
庭
暴
力
仍
然
是
被

害
人
最
大
的
悲
痛
，
尤
其
在
第
一
線
直
接
保
護
被
害
人
的
警
察
機
關
有
更
明

確
的
權
責
，
如
下.. 

、
聲
請
及
執
行
保
護
令
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九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警
察
機
關
得
為
被
害
人
向

法
院
聲
請
保
護
令
。
再
者
，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條
規
定
，
保
護
令
之
執
行
，
原

則
上
均
由
警
察
機
關
為
之
，
但
關
於
金
錢
給
付
之
保
護
令
，
得
為
執
行
名

義
，
當
事
人
得
向
法
院
聲
請
強
制
執
行
。

一
一
、
協
助
取
得
緊
急
保
護
令
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規
定.. 

法
院
受
理
緊
急
保
護
令

(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並
無
緊
急
保
護
令
之
名
稱
，
包
含
在
暫
時
保
護
令
之
範

圍
內
)
之
聲
請
後
，
依
警
察
人
員
到
庭
或
電
話
陳
述
家
庭
暴
力
之
事
實
，
如

有
正
當
理
由
足
認
被
害
人
有
受
家
庭
暴
力
之
急
迫
危
險
者
，
除
有
正
當
事
由

外
，
應
於
四
小
時
內
以
書
面
核
發
緊
急
保
護
令
，
並
得
以
電
信
傳
真
或
其
他

科
技
設
備
傳
送
緊
急
保
護
令
予
警
察
機
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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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保
護
被
害
人
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四
十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: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家
庭
暴

力
事
件
時
，
必
要
時
應
採
取
下
列
方
法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防
止
家
庭
暴
力
之
發

生.. 

ω
於
法
院
核
發
緊
急
保
護
令
(
即
第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之
暫
時
保
護
令
)

前
，
在
被
害
人
住
居
所
守
護
或
採
取
其
他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其
家
庭
成
員
之
必

要
安
全
措
施
。
ω
保
護
被
害
人
及
其
子
女
至
庇
護
所
或
醫
療
處
所
。ω
保
護

被
害
人
至
被
害
人
或
相
對
人
之
住
居
所
，
確
保
其
安
全
占
有
保
護
令
所
定
個

人
生
活
上
、
職
業
上
或
教
育
上
之
必
需
品
。
ω
告
知
被
害
人
其
得
行
使
之
權

利
、
救
濟
途
徑
及
服
務
措
施
。

再
者
，
依
同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: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，
應
製

作
書
面
紀
錄
，
其
格
式
由
中
央
警
政
主
管
機
關
訂
之
。

四
、
逮
捕
加
害
人
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規
定.. 
警
察
人
員
發
現
家
庭

暴
力
罪
或
違
反
保
護
令
罪
之
現
行
犯
時
，
應
逕
行
速
捕
之
，
並
依
刑
事
訴
訟

法
第
九
十
二
條
規
定
處
理
。

同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:
雖
非
現
行
犯
，
但
警
察
人
員
認
其
犯
家
庭
暴
力
罪

嫌
疑
重
大
，
且
有
繼
續
侵
害
家
庭
成
員
生
命
、
身
體
或
自
由
之
危
險
，
而
符

合
刑
事
訴
訟
法
所
訂
之
逕
行
拘
提
要
件
者
，
應
逕
行
拘
提
之
，
並
即
報
請
檢

察
官
簽
發
拘
票
。
如
檢
察
官
不
簽
發
拘
票
時
，
應
即
將
被
拘
提
人
釋
放
。
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警
察
人
員
發
現
被
告
違
反
檢
察
官
或
法
院

依
同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或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所
附
之
釋
放
條
件

時
，
應
即
報
告
檢
察
官
或
法
院
，
如
符
合
同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所
定
之
要
件
，

應
將
被
告
逕
行
速
捕
或
拘
提
之
。

五
、
通
報
及
協
助
義
務
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四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:
警
察
人
員
在
執
行
職

務
時
知
有
家
庭
暴
力
之
犯
罪
嫌
疑
者
，
應
通
報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。
依
同
條
第

四
項
規
定
，
主
管
機
關
或
受
其
委
託
之
機
關
、
機
構
或
團
體
進
行
訪
視
、
調

查
時
，
得
請
求
警
察
機
關
協
助
，
被
請
求
之
機
關
應
予
配
合
。

六
、
在
職
教
育
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:
警
政
主
管
機
關
應
辦

理
警
察
人
員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之
在
職
教
育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一
方
面
擴
大
警
察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
之
權
力
，
使
警
察
可
以
為
被
害
人
聲
請
及
執
行
保
護
令
，
也
可
以
協
助
取
得

緊
急
保
護
令
，
而
且
，
對
於
現
行
犯
及
符
合
逕
行
拘
提
要
件
之
案
件
，
則
負

有
逕
行
拘
捕
加
害
人
之
義
務
，
並
負
有
依
法
保
護
被
害
人
之
責
任
，
如
其
怠

於
執
行
這
些
法
律
因
而
致
被
害
人
受
傷
或
死
亡
，
則
除
了
必
須
負
起
行
政
責

任
外
，
可
能
在
刑
事
上
必
須
擔
負
過
失
傷
害
或
過
失
致
人
於
死
之
罪
責
，
在

民
事
上
難
逃
侵
權
行
為
損
害
賠
償
或
國
家
賠
償
之
責
任
。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落
實
執
行
已
是
全
民
的
期
待
，
為
拯
救
在
家
庭
暴
力

陰
影
中
的
受
害
人
，
政
府
必
須
結
合
民
間
的
力
量
和
資
源
，
貫
徹
執
行
家
庭

期七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298 一月九年八十八國氏華中



暴
力
防
治
法
，
以
下
為
落
實
執
行
之
準
則.. 

1

家
庭
暴
力
固
然
法
入
家
門
，
公
權
力
介
入
家
庭
事
務
，
但
實
質
應
該

是
專
業
介
入
，
培
育
家
庭
事
務
危
急
處
理
人
員
為
最
緊
急
之
要
務
。
清
官
要

斷
家
務
事
，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處
理
需
要
有
專
業
素
養
的
清
宮
，
才
能
有
效
解

決
家
庭
暴
力
問
題
。

2

隱
藏
式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極
多
，
事
件
會
隨
著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通
過

以
及
政
府
公
權
力
介
入
和
大
軍
傳
播
媒
體
的
宣
傳
會
迅
速
增
加
，
不
僅
中
央
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應
擴
充
人
力
資
源
和
經
費
，
直
轄
市
市
政
府

及
各
縣
市
政
府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更
應
擴
充
專
業
人
員
和
經
費
，
否
則
徒

法
不
足
以
執
行
，
反
而
會
引
發
民
眾
的
反
彈
。

3

必
須
建
制
有
效
的
通
報
系
統
，
使
家
庭
暴
力
受
害
人
受
到
立
即
的
保

護
，
尤
其
是
醫
生
應
有
責
任
通
報
之
責
，
對
身
體
受
到
傷
害
的
被
害
人
免
於

虐
待
之
可
能
性
，
其
他
像
社
工
人
員
、
村
里
鄰
長
以
及
親
朋
好
友
均
有
通
報

之
責
，
突
破
「
家
醜
不
可
外
揚
」
錯
誤
的
傳
統
觀
念
。

4
建
立
有
效
後
送
系
統
及
輔
導
網
絡
;
對
於
家
庭
暴
力
的
被
害
人
除
了

保
護
令
外
，
對
於
身
心
受
到
重
大
傷
害
沒
有
後
送
系
統
和
專
業
輔
導
網
絡
，

仍
然
無
法
徹
底
解
決
家
庭
問
題
，
就
是
形
成
了
破
碎
家
庭
，
被
害
人
的
社
會

調
適
和
獨
立
自
主
生
存
發
展
，
更
需
要
足
夠
的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。
而
家
庭
暴

力
的
加
害
，
法
入
家
門
之
後
，
僅
給
予
法
律
制
裁
，
並
不
是
表
示
問
題
的
解

決
，
保
護
令
能
作
一
時
的
隔
絕
，
但
決
非
一
世
，
而
治
安
維
護
的
警
察
，
又

能
為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放
棄
多
少
治
安
維
護
的
功
能
，
對
加
害
人
的
輔
導
網
絡

，
更
需
特
殊
專
業
性
，
所
投
資
人
力
和
財
力
資
源
，
必
然
是
十
分
龐
大
的
。

總
之
，
落
實
執
行
家
庭
暴
力
法
已
成
社
會
共
識
，
必
須
立
即
從
中
央
政

府
開
始
完
成
家
庭
暴
力
委
員
會
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的
建
制
，
並
立
即
培

訓
專
業
人
員
從
事
實
質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、
並
培
訓
警
政
、
法
官
、
醫

療
、
社
工
\
心
輔
以
及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建
構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後
送
和
輔
導
系

統
，
家
庭
暴
力
經
費
應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共
同
加
強
防
治
功
能
，
並
建
構
責
任

通
報
制
度
，
便
以
維
護
家
庭
成
員
的
基
本
人
權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京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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